
东平湖海通港务有限公司
2025年第三季度信息公告


本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
1．中文名称： 东平湖海通港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
简   称： 东平港公司
2． 外文名称：无
3．法定代表人：王林峰
4．注册地址：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老湖镇前茶棚村驻地
5.许可项目：港口经营；燃气经营；道路货物运输（网络货运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港口理货；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；煤炭及制品销售；新型建筑材料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建筑材料销售；轻质建筑材料销售；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；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土地使用权租赁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轻质建筑材料制造；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；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；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；水泥制品制造；水泥制品销售；金属矿石销售；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；无船承运业务；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；国内船舶代理；成品油仓储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石油制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国内货物运输代理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6．办公地址：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老湖镇前茶棚村驻地     邮政编码：271500
7．网址：无
8．电子信箱: dpgzhb@163.com
9.公司简介: 东平湖海通港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，注册资本为8000万。包含四家股东单位，其中：山东水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资40%，山东商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30%，泰安市东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20%，济宁港航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0%。公司在东平港区投资建设共12个1000吨级（结构预留2000吨级）的通用泊位，总占地800余亩，年设计吞吐量700万吨。
二、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对企业的影响 
（一）重大决策
无。
（二）重大项目安排
无。
（三）重要人事任免
根据东平湖海通港务有限公司第二届第三十七次董事会（临时）决议，聘任张维利为财务总监。
（四）大额资金使用
报告期内，公司大额资金使用按照公司2025年度预算方案执行。
（五）社会责任履行
劳动法律法规的遵守和执行情况：按时为职工发放薪酬、缴纳社会保险，执行情况良好；
人才队伍建设情况：完成《道德大讲堂暨公司制度教育培训》1次培训；完成生产部装船机岗的招聘工作并成功招入一人。
职工劳动、安全及卫生保护情况：重视职工劳动、安全及卫生保护，定期发放劳保用品，依规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与卫生清洁工作，并依据不同岗位特点配备相应安全设施设备及防护用品，全方位保障员工工作期间的安全与身心健康。
公司开展的环境治理及保护情况：日常开展环境治理，做好堆场、装卸扬尘管控，对堆存货物进行篷布覆盖，辅以堆场、装卸货物时使用全覆盖的喷淋系统，使堆场货物及装卸过程中避免扬尘，有效降低颗粒物产生量。
[bookmark: _GoBack]对外大额捐赠、赞助情况：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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